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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一、申請改存舊制退撫給與專戶(適用於已在支領退撫給與之領受人)






流程二、直接存入舊制退撫給與專戶(適用於新申請退撫給與之領受人)






舊制退撫給與改存專戶申請書附錄1


	退休撫卹人員原服務機關（學校）

	

	退撫人員資料
	姓  名
	
	身分證統號
	

	領受人員資料
	姓  名
	
	身分證統號
	

	給與項目
	□退休金  □退職酬勞金  □一次給與  □遺屬年金(月撫慰金)
□遺屬一次金 (一次撫慰金)  □撫卹金  □資遣給與
□退撫基金費用本息

	檢附文件
	□領受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其他                


	□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69條

	□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第69條

	□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第11條


  茲依                                       

規定申請設立退撫給與專戶，請惠予證明上開領受人係支領舊制退撫給與人員，俾開立舊制退撫給與專戶。
此致
（舊制退撫給與發放機關）


申請人：                 （簽名並蓋私章）
地  址：
電  話：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領受人員資料

	最後服務機關
	

	退撫給與種類
	□退休金  □退職酬勞金  □一次給與  □遺屬年金(月撫慰金)  □遺屬一次金 (一次撫慰金)  □撫卹金  □資遣給與
□退撫基金費用本息

	生效日期
	

	退撫人員資料
	姓名
	
	身分證號
	

	領受人員資料
	姓名
	
	身分證號
	

		□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69條

	□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第69條

	□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第11條


上開領受人依


規定申請設立退撫給與專戶，本機關特予證明上開領受人係支領舊制退撫給與人員，請惠予同意開立舊制退撫給與專戶。


人事主管:               機關首長:





備註:
1.本證明書由舊制退撫給與發放機關人事單位填寫，並經機關人事主管及首長用印證明。
2.舊制退撫給與發放機關確認用印後，存款人持本證明至高雄銀行開立退撫專戶後，將存摺影本送至舊制退撫給與發放機關。


【舊制退撫給與發放機關證明書】附錄2






退撫給與專戶開戶注意事項（舊制通用）附錄3

一、領受人親自辦理開戶應攜帶資料
（一）退撫給與發放機關證明書及本注意事項。
（二）領受人身分證正本及第二身分證明文件（如附有相片之健保卡、駕照、護照等）。
（三）領受人印章。
二、開戶作業流程
（一）請親自至高雄銀行及其所屬各地分行辦理開戶。
（二）請告知銀行服務人員需辦理退撫給與專戶開戶，並出示證明文件（退撫給與發放機關開立證明書）及本注意事項。
（三）領取退撫給與專戶存摺時，請確認存摺封面是否標示「退撫給與專戶」字樣。
三、退撫給與專戶的性質
（一）專戶內之存款不得作為抵銷、扣押、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標的。
（二）專戶僅供存入退休金、撫慰金、撫卹金及資遣給與等退撫法規保障之退撫給與，不得存(匯)入其他任何款項。
（三）專戶內存款，依開戶銀行活期儲蓄存款掛牌利率計息。
（四）專戶內存款得自由分次提領，但提領並轉入其他帳戶或定期存款之後，該筆存款即不受退撫法規之保障。
（五）退撫給與領受人有冒領或溢領情事者，退撫給與之支給或發放機關應就其冒領或溢領之款項，書面通知開戶銀行逕自專戶扣款，覈實收回冒領或溢領之款項，不受上開（一）有關專戶內存款不得作為抵銷、扣押、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標的之限制。
（六）領受人開立專戶後1年內未有退撫法規保障之退撫給與存入，致專戶餘額為零者，開戶銀行得免經領受人同意，逕行辦理銷戶。 
四、本人              （簽名）知悉上開退撫給與專戶性質，並同意配合退撫給與發放機關及開戶銀行相關規定辦理。


【退撫給與專戶申請書暨最後服務機關證明書】（新、舊制通用）附錄4

	領受人員資料

	最後服務機關
	

	退撫給與種類
	□退休金  □退職酬勞金  □一次給與  □遺屬年金(月撫慰金)  □遺屬一次金 (一次撫慰金)  □撫卹金  □資遣給與
□退撫基金費用本息

	生效日期
	

	退撫人員資料
	姓名
	
	身分證號
	

	領受人員資料
	姓名
	
	身分證號
	

		□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69條

	□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第69條

	□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第11條


上開領受人依規定將支領退撫給與，並依

規定申請設立退撫給與專戶，本機關特予證明上開領受人係支領退撫給與人員，請惠予開立退撫給與專戶。


申請人：                 （簽名並蓋私章）
地  址：
電  話：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人事主管:               機關首長:




備註:
1.本證明書由最後服務機關人事單位填寫，並經機關人事主管及首長用印證明。
2.服務機關確認用印後，存款人持本證明及聲明書至高雄銀行開立退撫專戶後，將存摺影本送至服務機關。





       退撫給與領受人
1.開立舊制退撫給與專戶
持退撫給與專戶申請書暨最後服務機關證明書(如附錄4)及本人簽名之開戶注意事項（同附錄3）及應備證件至高雄銀行開立舊制退撫給與專戶後，將專戶存摺影本送服務機關；如服務機關非發放機關，則由服務機關轉交發放機關。


各服務機關學校
2.退撫給與案件函送主管機關審定
將退休、撫卹、撫慰、資遣等申請案資料(含舊制退撫給與專戶存摺封面影本)，函送主管機關審定。



舊制退撫給與發放機關
3.產製入帳資料
依主管機關審定之退撫資料批次產製入帳清冊及資訊媒體送高雄銀行。


             高雄銀行
4.退撫給與存入舊制退撫給與專戶
按入帳清冊所列撥付日及核定代付金額，將退撫給與存入領受人之舊制退撫給與專戶。















          退撫給與領受人
1.申請改存舊制退撫給與專戶
領受人填造舊制退撫給與改存專戶申請書(附錄1)並送至舊制退撫給與發放機關。


                       舊制退撫給與發放機關
2.開具證明
舊制退撫給與發放機關收到申請書後，即開立證明書(附錄2)，並檢同舊制退撫給與專戶開戶注意事項(附錄3)，交由申請人至各機關(學校)配合之高雄銀行開立舊制退撫給與專戶。


            舊制退撫給與發放機關
4.產製入帳資料
舊制退撫給與發放機關接獲存摺封面影本即登錄舊制退撫給與專戶入帳帳號，自次期開始產製入帳清冊資訊媒體資料送高雄銀行。
註:清冊、媒體檔、款項可與非設立專戶退休人員合併產製與開立。


         

        退撫給與領受人       
3.開立舊制退撫給與專戶並通知發放機關
領受人持舊制退撫給與發放機關開立證明書、開戶注意事項及應備證件，至高雄銀行開立舊制退撫給與專戶，將舊制退撫給與專戶存摺封面影本，送至舊制退撫給與發放機關。


           高雄銀行
5.退撫給與存入舊制退撫給與專戶
按入帳清冊所列之發放日及核定代付金額，將退撫給與存入領受人之舊制退撫給與專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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